
编辑/张莹莹
星期三
2026年7月1日

山东兰陵检察着力构建多元化司法救助模式
  近年来，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人民检察
院充分发挥司法救助扶危济困、救急解难的
职能作用，不断拓宽救助渠道、优化救助方
式，着力构建多元化司法救助模式，推动司法
救助从“输血式救助”向“造血式帮扶”转变。
  针对以往司法救助覆盖范围有限、帮扶
手段单一等问题，兰陵县检察院打破部门壁
垒，统筹帮扶资源，搭建集资金救助、法律援
助、心理疏导、生活保障、就业扶持、教育帮
扶、社会关爱等于一体的立体化救助链条。
2025年9月，该院联合县民政局、县妇联等部
门出台《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
救助工作衔接机制的意见》，明确专职联络人
员，建立定期会商、线索移送制度，精准研判

群众实际困难，实现“资源共享、联动帮扶”。
截至目前，各单位双向移送有效救助线索
7条，发放司法救助金10万余元。
  在办理一起交通肇事案、开展司法救助
过程中，检察干警查实被害人宋某两名子女
均为智力残疾，家中无劳动力、无近亲属照
料。兰陵县检察院在发放4万元司法救助金的
基础上，联合县民政局、县人社局、县残联、属
地乡镇工作人员上门走访，“量身定制”精准
帮扶措施。目前，乡镇政府已为两名残疾人安
置村级公益性岗位，拓宽家庭收入来源；县妇
联、共青团兰陵县委员会组建心理服务团队，
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协同多方力量保障群
众基本生活。

  该院坚持“一户一策”帮扶标准，定期召
开检察官联席会议，细化分类救助措施。一方
面，准确区分案件类型，精准锁定符合救助条
件的困难当事人；聚焦未成年人、农村困难妇
女、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群体，建立专项救助
台账，为差异化救助提供数据支撑。另一方面，
绘制救助对象“专属画像”，清晰界定救助资
格、帮扶需求，构建多维立体综合救助体系。
  兰陵县检察院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一站
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服务”的优势，
将司法救助线索摸排、案件办理、跟踪回访
纳入常态化工作体系。派驻检察干警依托网
格化治理体系，落实“中心吹哨、部门报到”
机制，全面摸排重点群体救助线索，进一步

拓宽线索渠道。
  为提升救助精准度，该院发挥检察干警
挂职村“两委”副职的优势，常态化进村走访
救助对象，动态调整帮扶措施。在办理杜某信
访案时，挂职干警摸清其妻子因交通事故身
亡未获赔偿、本人身有残疾、3名子女在校就
读的实际困难后，耐心开展释法明理，第一时
间发放司法救助金，实质性化解信访矛盾。后
续跟踪回访过程中，挂职干警发现杜某家庭
存在收入缺口，主动牵头对接县教育局、共青
团兰陵县委员会、县妇联等单位，为杜某提供
就业岗位，为其子女申请教育救助，通过持续
跟踪、多元帮扶，助力困难家庭走出困境。

黄政 李玉杰  

南京漆桥司法所以法治赋能乡村治理
  近年来，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司法局
漆桥司法所以增强群众法治获得感为目
标，聚焦行政合法性审查、公共法律服务、
矛盾纠纷化解三项重点工作，积极探索法
治赋能乡村治理新路径，助力建设更高水
平的“法治漆桥”。
  漆桥司法所坚持“依托镇街、辐射乡村”
的原则，组建“部门+法律顾问+群众代表+
司法所”四位一体的合法性审查队伍，实现
漆桥街道合法性审查机构、审查人员、审查
范围、审查机制100%全覆盖，推动合法性审
查工作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
  该所常态化开展“遇8有约”法律顾问
服务活动，通过举办法治讲座、开展以案
释法等方式，广泛收集群众法律需求，及
时解决群众法律难题，全面提升公共法律

服务质效。同时，充分挖掘本地资源，建设
茅山村“议事堂”、双联村民法典互动主题
公园等特色法治文化阵地，实现辖区7个
行政村法治文化阵地全覆盖。
  漆桥司法所将法治宣传教育贯穿矛
盾纠纷排查调处全过程，探索推行乡村
“法律明白人”和人民调解员双向培养机
制，持续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不断
提升调解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依托
漆桥街道“一站式”矛盾调处中心，健全人
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
工作机制，着力构建“统筹有力、协同高效、
闭环运转”的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努
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街道、矛盾
不上交”的目标。

李洲平  

李广江：本会受理吴朋飞与你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2026]津仲字第0168号)后，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仲裁文书等，现公告送达。请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仲裁答辩通知书
等，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7日内进行答
辩并提交证据材料；3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
将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到本
会领取组庭通知书。本案将于2026年9月11日9
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届时未出庭，仲裁庭
将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李婷婷：本会受理游米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
司与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2026]津仲字第
0459号)后，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仲裁文
书等，现公告送达。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会领取仲裁答辩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后7日内进行答辩并提交证据材料；
3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
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
本案将于2026年9月11日14时30分在本会开庭
审理。届时未出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深圳市力康投资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
李晓宇与你方、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体奥林匹克花园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安居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25]
津仲字第2131号)，案件编号为[2025]津仲字
第2131号。仲裁庭已依法作出裁决。现向你
方公告送达[2025]津仲裁字第2131号裁决书。
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仲裁委员会
陶梦磊：本会受理努音吉丫与你合同纠纷一
案([2026]津仲字第396号)后，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仲裁文书等，现公告送达。请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仲裁答辩通知书
等，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7日内进行答
辩并提交证据材料；3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
将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到本
会领取组庭通知书。本案将于2026年9月22日9
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届时未出庭，仲裁庭
将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周曼：本会受理蚌埠市蚌山区舍得利设备租
赁服务部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仲裁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5)苏仲裁字第
0839号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会(苏州市姑苏区凤凰街334号)领取裁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苏州伽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吴江
区松陵镇平宏建材经营部与你方买卖合同纠
纷仲裁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5)苏仲裁字第1043号裁决书，限你方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苏州市姑苏区凤凰街
334号)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安徽金蕊保维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本会
受理贾岁明与你方服务合同纠纷仲裁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向你方公告送达(2025)苏仲
裁字第1403号裁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会(苏州市姑苏区凤凰街334号)
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紫橙国际进出口贸易(北京)有限公司：本会
受理昆山欧菱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与你
方买卖合同纠纷仲裁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向你方公告送达(2025)苏仲裁字第1660号裁
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
(苏州市姑苏区凤凰街334号)领取裁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苏州叮大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会受理张绩
勇与你方合同争议一案[(2025)苏仲裁字第1923
号]，由仲裁员王宏组成仲裁庭，并于2026年8月
10日9时30分在本会(苏州市姑苏区凤凰街334
号)开庭。现向你方公告送达组庭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补充证据。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会领取以上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慕栢设计装饰(苏州)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王园
园与你方装饰装修合同争议一案[(2025)苏仲裁
字第2137号]，由仲裁员王君英组成仲裁庭，并
于2026年8月4日9时30分在本会(苏州市姑苏区
凤凰街334号)开庭。现向你方公告送达组庭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会领取以上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姚江、广西壹加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会受
理苏州宝翔荣酒业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
争议一案[(2025)苏仲裁字第1940号]，由仲裁员
乐世华组成仲裁庭，并于2026年8月10日13时
30分在本会(苏州市姑苏区凤凰街334号)开
庭。现向你方公告送达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
以上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王慧霞：本会受理杨涛与你股权转让合同纠
纷一案[(2025)苏仲裁字第1393号]，由独任仲裁
员王宏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6年8月4日9时
30分在本会(苏州市姑苏区凤凰街334号)C厅
开庭审理。现向你公告送达组庭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
取以上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吴晓明：本会受理苏州同盛万鑫珠宝贸易有
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5)苏仲裁
字第1219号]，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现公告送
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会(苏州市姑苏区凤凰街334号)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中建蓝图(北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建蓝
图(北京)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本
会受理盐城腾坤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你
方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2025)苏仲裁字
第1266号]，由独任仲裁员季兵组成仲裁庭，
并定于2026年8月6日9时30分在本会(苏州市
姑苏区凤凰街334号)C厅开庭审理。现向你
方公告送达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限你
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以上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江一方：本会受理吴中区长桥信首贸易商行
与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6)苏仲裁字
第0139号，由仲裁员陈晔组成仲裁庭，并定于
2026年8月17日13时30分在本会(苏州市姑苏区
凤凰街334号)C厅开庭仲裁。现向你公告送达
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会领取以上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苏州鑫瀚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会受理孟
志鹏与你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6)苏
仲裁字第0094号，已审理终结。现向你方公告
送达裁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会(苏州市姑苏区凤凰街334号)领取以上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上海兰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会受理苏州
万山锡业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争议一案
[(2025)苏仲裁字第0847号]，定于2026年8月11日
9时30分在本会(苏州工业园区九章路69号理
想创新大厦A座801)第二仲裁庭开庭。现向你
方公告送达开庭通知及补充证据。限你方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以上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仲裁庭将于2026年8月18日作
出裁决，限你方自裁决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
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海南千帆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梁
威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澄劳人仲裁字〔2025〕第
204号裁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委领取裁决书(澄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四楼仲裁办公室，电话：0 8 9 8 -
67632637)，逾期视为送达。本仲裁裁决为非终
局裁决。你公司如不服本仲裁裁决，可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澄迈县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起诉，仲裁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
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
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澄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河南建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澄迈分公司：本
委已受理胡彩霞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澄
劳人仲字〔2026〕第141号)，因无法送达你公
司，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
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澄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四楼仲裁办公室，电话：0 8 9 8 -
67632637)，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6年8月
5日15时在澄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按缺席裁决。

澄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中豪正宇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1403MACUWEK224)：你公司在承建
“长坡畜禽活体交易市场、长坡屠宰交易市场
暨港澳青创中心”项目过程中，未加强对劳动
用工的监督管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并引发群
体性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关于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事先告知书》(澄人
社列告字〔2026〕16号)，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我局(澄迈县金江镇椰岛大道19
号，电话：67636028)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澄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付一镔：我局于2026年6月10日作出苏0599职
中〔2026〕21号《职业伤害确认中止通知书》，中
止了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职业
伤害保障伤残待遇申请。因通过邮寄无法送
达，也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职业伤害确认中止通知书》，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苏州市桐泾北路11号苏州
市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中心领取中止通
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热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覃道兴向我局
投诉你单位违反社会保险登记管理规定，因
与你单位无法联系，我局未能送达法律文
书，后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调
查询问书》(虎人社察询字〔2026〕第21号)。因
你单位未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限期改正指令书》(虎人社察
令字〔2026〕第35号)，要求你单位法定代表人
或接受书面委托的相关人员于《限期改正指
令书》公告送达之日起5日内，按照调查询问
内容向我局(地址：苏州高新区狮山路22号
人才大厦705室)提供覃道兴2022年9月至
2023年1月的工资表、考勤汇总、支付凭证、
社保缴纳等相关材料(加盖公章)。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不按本指令书要
求报送书面材料的，将依据《劳动保障监察
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对你单位进行处罚。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保障监察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

乌高(新)人社监催字[2026]第001号
我局关于2025年11月3日向你单位(辽宁超越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玉超))送
达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乌高
(新)人社监罚字【2025】第019号)，你(单位)在
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又不履行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
四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行政催告，请
你(单位)自收到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
列义务：1.按《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
书》(乌高(新)人社监罚字【2025】第019号)缴
纳行政处罚罚款17000元(壹万柒仟元整)。逾
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向高新区
(新市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收到催
告书后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在
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10日内提出陈述和申
辩，逾期不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
的权利。监察员：蔡志斌、李全军，联系电话：
0991-3090231。行政执法证号：31010313014，
31010313009。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高新区
(新市区)河南东路781号。因无法以直接、邮
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本公告自
刊登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张峰：本院受理杨林文诉张峰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3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8：30在本院速裁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河北凯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郭国军、王路
路：本院受理高卫星与你们财产保险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下蜀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天津河西灯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2026)津0103民调3716号原告天津中海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天津河西灯屿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裁判文书上网公
布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
庭B409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台儿庄南路26号(琥珀
商业广场旁)]。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陈小峰、徐莹：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京胜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6)皖0322
民初2417号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上海东盈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会依法
受理申请人天际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你
方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开庭通知书，本案于2026年8月4日9时在本
会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国际
仲裁院渤海仲裁庭(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
发区长江路300号智谷综合楼十八楼1815室)
开庭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烟台仲裁委员会
吕琦：本会依法受理申请人烟台七夜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合作协议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会
(2026)烟仲字第35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即视为送达。

烟台仲裁委员会
哈密市长帆物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
陈瑞兰、任华、蔺学斌、王也昕博与被申请人
哈密市长帆物流有限公司，因工伤待遇劳动
争议案件，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伊区劳人仲字[2026 ]57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特此公告。

哈密市伊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哈密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雷生
海：本委受理申请人任永国与被申请人哈密
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雷生海(居
民身份证号码：65220119671011****)因确认
劳动关系劳动争议案件，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伊区劳人仲字[2026]80
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哈密市伊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调查(询问)通知书》及《责令停止(改正)

违法行为通知书》的送达公告

曹庆花：你涉嫌在大连市甘井子区金荣路18
号2单元6层2号南侧存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擅自建设1处建筑物的行为，我局依
法启动执法程序，你不配合调查处理，我局椒
金山执法大队于2026年6月25日向你邮寄《调
查(询问)通知书》被退回，现向你公告送达《调
查(询问)通知书》，请你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5
日内携带身份证、产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手续等相关材料到大连市甘井子区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局椒金山执法大队接受处理，
同时向你下达《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
书》，自行拆除上述1处违法建筑物，并接受复
查。特此公告。

大连市甘井子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公告

建社险催告〔2026〕第3号
江苏军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925562988778X，营业场所：建湖县
县城湖中南路360号，法定代表人：吴万刚)：你
单位拖欠我处先行垫付工伤职工何金元工伤
保险待遇共计222037.9元。我处先后于2019年4
月24日至你单位送达了《依法支付工伤保险
待遇催告通知书》、2025年12月5日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了《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追偿公告》
(建社险追告〔2025〕第3号)，相关文书送达均
留存凭证。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既未履行清
偿义务，亦未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
条、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催告如下：请你单位
自本公告催告之日起10日内，将222037.9元款
项足额缴至以下账户：户名：建湖县社会劳动
保险事业管理处，账号：489783134377，开户
行：中国银行建湖支行，行号：104311586015。
逾期未足额履行清偿义务的，我处将依法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办地址：建湖县人
民南路919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B区6号窗口，
咨询电话：0515-86216216。

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公告

建社险催告〔2026〕第4号
江苏宸霖时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25MA1WKPD91N，营业场所：建湖县沿
河科技创业园888号，法定代表人：夏青)：你单
位拖欠我处先行垫付工伤职工孙喜娟工伤保
险待遇共计72000元。我处先后于2021年4月7
日至你单位公告送达《依法支付工伤保险待
遇催告通知书》、2025年12月5日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了《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追偿决定书》
(建社险追偿〔2025〕第1号)，相关文书送达均
留存凭证。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既未履行清
偿义务，亦未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
条、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催告如下：请你单位
自本公告催告之日起10日内，将72000元款项
足额缴至以下账户：户名：建湖县社会劳动保
险事业管理处，账号：489783134377，开户行：
中国银行建湖支行，行号：104311586015。逾期
未足额履行清偿义务的，我处将依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办地址：建湖县人民南
路919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B区6号窗口，咨询
电话：0515-86216216。

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公告

建社险催告〔2026〕第5号
江苏豪迈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9257558705068，经营场所：建湖
经济开发区永兴路999号，法定代表人：龚
仕宏)：你单位拖欠我处先行垫付工伤职工
杨力工伤保险待遇共计138000元。我处先
后于2020年1月20日至你单位公告送达《依
法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催告通知书》、2025年
12月5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了《社会保险基
金先行支付追偿公告》(建社险追告〔2025〕
第2号)，相关文书送达均留存凭证。你单位
在法定期限内既未履行清偿义务，亦未申
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
四条规定，现催告如下：请你单位自本公告
催告之日起10日内，将138000元款项足额缴
至以下账户：户名：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
业管理处，账号：489783134377，开户行：中
国银行建湖支行，行号：104311586015。逾期
未足额履行清偿义务的，我处将依法向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办地址：建湖县人
民南路919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B区6号窗
口，咨询电话：0515-86216216。

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公告

建社险催告〔2026〕第6号
江苏卓业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25693325114D，营业场所：建湖县近湖镇
太平新村41幢104室，法定代表人：殷春玉)：你
单位拖欠我处先行垫付工伤职工杨小平工伤
保险待遇共计82944元。我处先后于2023年2月
15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依法支付工伤保险
待遇催告通知书》、2025年12月5日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了《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追偿公告》
(建社险追告〔2025〕第5号)，相关文书送达均
留存凭证。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既未履行清
偿义务，亦未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
条、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催告如下：请你单位
自本公告催告之日起10日内，将82944元款项
足额缴至以下账户：户名：建湖县社会劳动保
险事业管理处，账号：489783134377，开户行：
中国银行建湖支行，行号：104311586015。逾期
未足额履行清偿义务的，我处将依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办地址：建湖县人民南
路919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B区6号窗口，咨询
电话：0515-86216216。

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公告

建社险催告〔2026〕第7号
盐城市中进钢结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925MA1N027N8D，营业场所：建湖
县汇文西路登达花苑43幢8号，法定代表人：
杨定坤)：你单位拖欠我处先行垫付工伤职
工吴刚工伤保险待遇共计403884元。我处先
后于2023年12月18日至你单位现场送达《依
法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催告通知书》、2025年
12月5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了《社会保险基

金先行支付追偿公告》(建社险追告〔2025〕
第4号)，相关文书送达均留存凭证。你单位
在法定期限内既未履行清偿义务，亦未申请
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
规定，现催告如下：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催告
之日起10日内，将403884元款项足额缴至以
下账户：户名：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
理处，账号：489783134377，开户行：中国银行
建湖支行，行号：104311586015。逾期未足额
履行清偿义务的，我处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经办地址：建湖县人民南路919
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B区6号窗口，咨询电
话：0515-86216216。

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公告

建社险催告〔2026〕第8号
盐城雄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925MA21CGMD7J，营业场所：建
湖县上冈镇纬一路南侧(复兴村一组)，法定
代表人：陆秀芳)：你单位拖欠我处先行垫
付工伤职工梁国胜工伤保险待遇共计
411607.45元。我处先后于2025年1月15日至
你单位现场送达《依法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催告通知书》、2025年12月5日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了《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追偿公告》
(建社险追告〔2025〕第6号)，相关文书送达
均留存凭证。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既未履
行清偿义务，亦未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
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催告如
下：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催告之日起10日内，
将411607 .45元款项足额缴至以下账户：户
名：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账
号：489783134377，开户行：中国银行建湖支
行，行号：104311586015。逾期未足额履行清
偿义务的，我处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经办地址：建湖县人民南路919号
政务服务中心一楼B区6号窗口，咨询电话：
0515-86216216。

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公告

建社险催告〔2026〕第9号
盐城浩锐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20925MACGM7R12N，营业场所：
建湖县经济开发区北京路11号，法定代表
人：刘成东)：你单位拖欠我处先行垫付工伤
职工戴学红工伤保险待遇共计72500元。我
处先后于2025年9月8日至你单位公告送达
《依法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催告通知书》、2025
年12月5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了《社会保险
基金先行支付追偿公告》(建社险追告

〔2025〕第7号)，相关文书送达均留存凭证。
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既未履行清偿义务，亦
未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第五
十四条规定，现催告如下：请你单位自本公
告催告之日起10日内，将72500元款项足额
缴至以下账户：户名：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
事业管理处，账号：489783134377，开户行：中
国银行建湖支行，行号：104311586015。逾期
未足额履行清偿义务的，我处将依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办地址：建湖县人民
南路919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B区6号窗口，
咨询电话：0515-86216216。

建湖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杨顺清：本院受理金军会诉你与孙梓航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祖彦军：本院受理上诉人祖彦军与被上诉人
拉玛扎西、原审第三人亿信联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6)青23民
终5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宋永超：本院受理(2026)皖1502民初4607号原
告张文轩诉被告宋永超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之日
起15日为举证期，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更正公告：本会于2026年6月17日发布的商
仲裁字〔2026〕第78号申请人舟山仁裕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王丽娟追偿
权纠纷一案公告中，现将公告内容更正如
下：本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裁、举证通知
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申请书副本
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及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15日9时00分，特此更正。

商丘仲裁委员会

朔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宋喜、刘永丽：本会受理的(2025)朔仲案字第
62号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仁
市支行与被申请人宋喜、刘永丽关于农户贷
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被申请人宋喜、刘永丽送达有关仲裁文书，
现公告送达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2026年8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会开
庭审理本案，届时未出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
裁决(地址：朔州市朔城区开发北路88号四楼，
电话：0349-2260990)。特此公告。

朔州仲裁委员会

卫生监督意见书送达公告

白勇(公民身份号码：5115251990****4579)：
2024年10月29日至2024年12月14日，你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温岭市城东街道广
明大厦23楼擅自执业，开展牙齿美容等医疗
美容诊疗服务活动。上述行为违反了《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依据《卫
生健康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
款的规定，责令你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编号：2026-2-32《卫生监督
意见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局领取卫
生监督意见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温岭市卫生健康局
2026年7月1日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长水罚催〔2026〕001号
俞家忠：你于2024年1月，在未依法取得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及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的情
况下，在水湖镇俞岗村方庄组集体土地上(地
类：耕地)建设房屋，占用土地面积0.0051公顷
(合50.85平方米)，该行为导致耕地种植条件被
破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19年版)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版)第七十五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2021年版)第五十五条规定，我单位已于2025
年9月29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长水执决
字〔2025〕002号)，于2025年9月30日向你邮寄送
达，被退回，后又于2025年10月9日进行留置送
达，于2025年10月10日向你进行短信送达，
2025年11月6日进行公告送达。
  你至今尚未履行1.责令恢复破坏耕地建
房的0.0051公顷(合50.85平方米)土地；2.对非法
占用土地的行为，按耕地开垦费(28元/㎡)的
五倍处以罚款7119元的行政处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我
单位现催告你自觉履行。
  本催告书送达十个工作日后，如仍未履
行，我单位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人：崔爱国
  电话：0551-66699125
  地址：水湖镇国土资源分局

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
2026年7月1日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长水罚催〔2026〕002号
俞传水：你于2024年1月，在未依法取得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及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的情况下，在水湖镇俞岗村方庄组集体土
地上(地类：耕地)建设房屋，占用土地面积
0.0039公顷(合38.92平方米)，该行为导致耕
地种植条件被破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版)第三十七条的规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19年版)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版)第五十五
条规定，我单位已于2025年9月29日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书》(长水执决字〔2025〕004号)，
于2025年9月30日向你邮寄送达，被拒收退
回，后又于2025年10月9日进行留置送达，于
2025年10月10日向你进行短信送达，2025年
11月6日进行公告送达。
  你至今尚未履行1.责令恢复破坏耕地建
房的0.0039公顷(合38.92平方米)土地；2.对非法
占用土地的行为，按耕地开垦费(28元/㎡)的
五倍处以罚款5448.8元的行政处罚。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我单位现催告你自觉履行。
  本催告书送达十个工作日后，如仍未履
行，我单位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人：崔爱国
  电话：0551-66699125
  地址：水湖镇国土资源分局

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
2026年7月1日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长水罚催〔2026〕003号
俞磊：你于2024年1月，在未依法取得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及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的情
况下，在水湖镇俞岗村方庄组集体土地上
(地类：耕地)建设房屋，占用土地面积0.0049
公顷(合48.64平方米)，该行为导致耕地种植
条件被破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2019年版)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版)第
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2021年版)第五十五条规定，我单位
已于2025年9月1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长水执决字〔2025〕003号)，于2025年9月12日
前往长丰县看守所进行送达被拒收，后又于
2025年9月12日进行留置送达，2025年11月6
日进行公告送达。
  你至今尚未履行1.责令恢复破坏耕地建
房的0.0049公顷(合48.64平方米)土地；2.对非法
占用土地的行为，按耕地开垦费(28元/㎡)的
五倍处以罚款6809.6元的行政处罚。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我单位现催告你自觉履行。
  本催告书送达十个工作日后，如仍未履
行，我单位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人：崔爱国
  电话：0551-66699125
  地址：水湖镇国土资源分局

长丰县水湖镇人民政府
2026年7月1日

公告专栏
２０26年7月1日


